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暑期出國修讀學分班申辦抵免流程【限簽案核准】 
(比照 96.3.27.柏克萊大學暑期進修協調會議決議事項辦理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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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申請暑期專案出國 

出國當學期(第二

學期)在校成績到

齊後達畢業標準? 

須切結暑期出國成

績不得提出抵免。 

辦理離校手續，領取畢業證書 

出國修讀同學，請於出國當年

10 月 31 日前，檢具成績單正

本及「出國選課抵免學分申請

單」，依程序向教務處提出學

分抵免申請，並由註冊組登錄

出國選課及抵免資料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 

出國成績學分

經學分抵免審

定後符合畢業

 
繼續在校修讀 

無須上網登錄《出國選課申

請》，確認名單後請薦送單

位在出國選課申請系統中維

護學生暑期出國(10X-4 學

期)，並設定在已列印申請表

狀態。 

名單送教務處註冊

組備查，以為日後

辦理抵免核對之依

據。 

註冊組同仁至 tc0513 

維護<未通過>


